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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明

本文所称“墓内棚架设施”主要是指搭建于

墓圹内或边沿，与墓葬修建和下葬过程相关的工

程类设施，一般属临时搭建，用完即被拆除，故难

以留下明确的考古遗存。以往受考古发现材料的

限制，对这类墓内棚架设施的研究始终未能取得

较大的进展和突破。山东邹城西岗M1为战国早

期邾国高等级墓葬，其形制结构特殊，在墓室的

壁面发现有对称的柱龛，还有二层台上与之对应

的柱洞、墓道隔墙上的凹槽等遗迹［1］，为我们了解

周代大型墓葬的修建、下葬等关键性问题提供了

重要材料。基于此，本文拟结合相关材料对邾国

故城西岗墓地M1的墓内棚架设施进行初步复

原，并以此为基础对同时期部分墓葬的棚架设施

略作讨论，希望能够引起学界的关注。

一、西岗M1墓内棚架设施复原

（一）墓葬概况

M1为带一条东向墓道的甲字形竖穴土坑墓

（图一），上部为黄土堆积，下部凿穿岩层。墓室和

墓道全长约 24米。墓室口部东西长 7.26～7.28、南
北宽 6.4～6.54米，墓底东西长 5.8、南北宽 4.84～
5米，墓深 8.2米。在墓室南、北壁距离地面 2.6米
处各凿有 3个柱龛，东侧 2个、西侧 1个，南北对

称；墓室熟土二层台的四角各有 1个柱洞，分别与

4个柱龛相对应。柱龛的大小略有差异，宽度在

0.36～0.62米，高度在 0.42～0.68米，深度在 0.42

～0.63米。柱洞直径 0.4～0.66、深 0.2～0.28米。斜

坡墓道位于墓室东壁中部，长 16.6米，坡度为

13°。墓道东部被现代坑破坏，现存口宽 4.24～
4.36、底宽 3.95～4.02米。墓道底部与墓室交界处

留有一道基岩隔墙，隔墙东西宽 1.4、南北长 4.14
米，东端高出墓道底部 0.64米。隔墙顶部均匀分

布三道东西向凹槽，凹槽宽0.36米。

综上所述，该墓墓室的南壁和北壁上半部分

分别有对称的三个柱龛，基本处于同一水平面，

熟土二层台上又有与柱龛位置相对应的柱洞。在

墓道隔墙的顶部分布有三道东西向的凹槽，凹槽

的底部对应柱龛顶部，并与南北对称的柱龛错开

且相互垂直。这些信息对于我们复原墓葬的建造

过程和使用过程均具有重要价值。

（二）复原依据与思路

在复原研究中，相关的考古发现以及墓葬结

构和特殊遗存的空间关系等都可作为复原的参

考依据。秦汉以来的墓葬棚架设施与技术研究成

果较多［2］，部分发现和研究也都证实墓葬中存在

不同用途的木构棚架设施，可为本文的复原提供

参考，下举例进行说明。

河北鹿泉高庄 M1为大型土坑石木椁木棺

墓，紧贴墓室土圹的四壁均有柱洞分布，墓室底

部四角各有 1个圆形柱洞，内均残留有木炭。柱洞

内原应立有木柱，墓道中部则纵置一根圆木，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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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东端置于垫土面上，周围绕有三组螺旋状铁

箍，铁箍内侧均匀分布有铁钉，整根圆木由三段

圆木相接，铁条和铁箍用来衔接和加固圆木［3］（图

二）。刘尊志敏锐地注意到，高庄M1的这些柱洞

和所用木柱在墓葬修建和墓主下葬时的功用可

能较为突出，墓主下葬后，也可能通过树立木柱

搭建保护石椁及墓室的设施［4］。

此外，与墓葬修建或墓主下葬相关的临时

性、服务性设施的遗存在其他汉墓中亦多有发

现，一般是在墓圹或墓道两侧分布有柱洞等遗

迹。例如，河北献县M36的墓道两壁有二层台，二

层台上南北共分布有 17个柱洞，其中 16个柱洞

两两相对，间距不等，部分内壁发现半圆形柱窝，

但未发现朽木痕迹，推测应为下葬时墓道搭棚所

用，葬毕即拆除。墓道底面可见四道平行凹槽，可

能是服务于下葬的遗留［5］。河北阳原三汾沟M9的
墓室两壁各有 7个相互对称的柱槽，柱槽底部有

石柱础和残留的朽木柱，对称的柱槽之间有朽木

痕迹［6］，说明立柱上部应有与立柱捆绑或扣合固

定的横梁，共同组成墓室内的木构设施。

结合汉墓中的相关发现和研究，与墓内棚架

设施有关的遗迹现象有柱龛、柱洞、凹槽、脚窝、

勒痕等，保存较好的情况下，还会有些许朽木痕

迹。周代墓内棚架设施多为木质结构，如今一般

腐朽不存，或者葬毕即拆除，只能根据留存的特

殊遗迹现象判断其形制和结构。我们认为，可以

对部分保存较好的墓内棚架设施进行初步复原：

首先，明确柱龛、柱洞等各类单体遗迹的功能和

性质，找出其与木构设施之间的内在关系；然后，

明确这些遗迹在平面上的组合关系，复原三维立

体的木构设施结构；最后，结合墓室、墓道、棺椁

和器物箱的位置和规模，进而对复原的木构设施

配合墓葬所发挥的实际功能作出推断。

（三）结构复原研究

根据前面墓葬信息的梳理，可知西岗M1墓
室和墓道内与木构棚架设施相关的遗存主要有

墓室南北壁的柱龛、二层台上的柱洞，还有墓道

隔墙及其顶端的凹槽。本文首先对不同遗迹的功

能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进行整体结构复原。

1.柱龛功能复原

M1墓室南、北两壁上六个柱龛的底部基本是

处于同一水平面的，距地表约 2.6米，距墓底约 5
米。其中墓室东部与墓道相接处有南北对称的两

组柱龛，墓室西部有南北对称的一组柱龛。由于

柱龛内并未放置随葬品，推测其与壁龛置放随葬

品的常用功能有别。检视简报和发掘材料，将其

图一// 西岗M1平、剖面图

（图片来源：［1］，图二，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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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柱龛是恰当的，在南北对称的柱龛内插入横

木，可以构成基本在同一水平面的木架结构。实

际上，如果柱龛完全处于同一水平面，则很难将

横木插入柱龛内，因而，需要工人结合木材的粗

细长短提前设计好柱龛的面阔、进深和高低位

置，然后把握好倾斜角度，缓慢地将横木置入柱

龛内（图三）。考古发现的南北同组柱龛高度确实

有差别。在横木放置完成后，为保证横木固定和

平稳，可以在横木底部塞入填充物。部分柱龛底

部发现有一层水平且较坚硬的垫土，便印证了这

一猜想。柱龛内以及柱龛之间未见横木朽痕，可

能利用完后将其截断取走。

2.隔墙及凹槽功能复原

墓道与墓室相接处有一道基岩隔墙，应是墓

道修建过程中专门预留的。隔墙顶端均匀分布有

三道凹槽，每一个凹槽宽度达 36厘米，凹槽的底

部与墓室柱龛的顶部正好错开且垂直相交，因此

这三道凹槽应该是因横木放置时间久而压成的，

也可能是为了防止圆木滚动发生危险而预设的。

如此，墓壁南北对称的三组柱龛和隔墙上东西并

列的三组凹槽各置有横木，

在空间上垂直交错，正好可

以组成横三竖三的木网架结

构。墓道隔墙上的三组横木，

均位于墓道的中间区域，向

东可以延伸到斜坡墓道的中

部，故这三组东西向的横木

可将墓室与墓道相连，而墓

道是连接地面和墓室的通

道，通道的功用便是过往和

运输［7］。为了发挥横木或者

这种木架结构的功能，就需

要在其上平铺顶板，组成木

构平台。

木构平台的搭建需要根

据需求和现实情况进行规

划。譬如，墓室和墓道相接处

作为主要承重区域，可能原

先置放有滑轮或者辘轳一类

的起重设施，为保证工程的

稳定性，特别在墓室南北两

壁靠近墓道的位置多凿出一

组柱龛。再如，根据墓道坡度

而将顶板适当地沿墓道方向

铺设，相当于将平台的范围

延伸至墓道中部，可以有效提高墓室和墓道之间

的运输效率。同时，为保证出土和运输建筑材料

等实际需要，墓室上方要预留出足够的空间，木

构平台中间的一根横木只需要铺设到墓室东部

边缘即可。

3.柱洞功能复原

M1墓室主要由椁室、器物箱和二层台组成，

椁室、器物箱是在墓室内搭建的，二层台则是利

用修建墓葬挖掘出的土进行夯筑的。柱洞均打破

熟土二层台，说明柱洞的出现晚于二层台的修建

时间。一般来讲，柱洞与柱龛揭示的是立柱和横

木之间的关系，横木插于南北壁的柱龛内，本身

即可单独使用，立柱更多是起辅助性的支撑作

用，或者具有其他功能。

文献记载中有周代墓葬竖立木碑用来下葬

的内容。《礼记·檀弓下》：“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

楹。”郑玄注：“丰碑，斫大木为之，形如石碑，于椁

前后四角树之，穿中于间为鹿卢（辘轳），下棺以

繂绕。天子六繂四碑，前后各重鹿卢也。”孔颖达

疏云：“天子用大木为碑，谓之丰碑；诸侯则树两

图二// 河北鹿泉高庄M1木构设施相关遗存

（图片来源：［3］，图三，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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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木为碑，谓之桓楹。”［8］又《礼记·丧大记》：“凡

封，用綍去碑负引。”郑玄注：“凡柩车及圹，说(脱)
载除饰而属绋于柩之缄，又树碑于圹之前后，以

绋绕碑间之鹿卢，輓棺而下之。”孔颖达疏云：“下

棺之时，将綍一头以系棺，又将一头绕碑间鹿卢。

所引之人在碑外，背碑而立，负引者渐渐鼓声而

下。故云用綍云去碑负引也。”［9］根据上述记载，周

代下葬时在椁室四角或者墓圹外侧竖立有木碑，

木碑上有圆孔或辘轳用以穿绳下棺，那么M1椁
室四角的柱洞是否会是木碑残留的痕迹呢？

以往的考古发现显示，西周和春秋时期大墓

中有利用木碑下葬的现象。已有学者指出，湖北

随州叶家山等墓地四周的“斜向柱洞”，就是下棺

时在墓穴四周植立丰碑或桓楹而留下的痕迹，是

商周时期针对深埋竖穴墓而不得不采用的一项

工程技术［10］。类似遗迹现象在山西绛县横水［11］等

墓地也有较多发现，时代主要集中于西周时期。

陕西宝鸡秦公一号大墓的主椁室南北两侧置有

斜向的木桩，残高 1.7～2、直径 0.4米，发掘者推测

可能是下葬棺椁或随葬品的木碑［12］。目前发现的

木碑遗迹主要为斜向的柱洞或木桩，并且一般位

于墓室四角或者椁室四角，为方便匠人背拉下棺

之绳，需要留有足够的操作空间，因此木碑常置

于墓口或椁室外侧，后者需要保证有较宽广的平

台。然而，西岗M1的墓室虽然很深，但墓室面积

并不算特别大，二层台空间也有限，墓道底部与

二层台平面之间尚有一定高度，同时柱洞距离墓

壁过近，如若椁室四角的立柱为木碑，则所预留

的操作空间非常小，很难实现背拉下棺等实际需

求。如果考虑到柱洞与柱龛的对应关系，我们更

倾向于两者之间实际揭示的是立柱与横木的组

合关系。

文献中亦有关于立柱支撑顶板的相关记载。

《墨子·备穴》：“ 穴高七尺五寸，广柱间也尺，二

尺一柱，柱下傅舄，二柱共一员十一。两柱同质，

横员士。柱大二围半，必固其员士，无柱与柱交

者。”孙诒让间诂“员十一”，盖当为“负土”［13］。支

柱下面垫上垫块，两个支柱上端共一个顶板，名

曰“负土”，支柱直径二围半粗，并强调一定要将

顶板装牢，柱与柱不要相交。《周礼·冢人》贾疏：

“隧道上有负土。盖以板横载而两柱直榰之，亦即

两柱共一负土”［14］。实际操作中，使用立柱直接支

撑顶板显然不如立柱支撑横木、横木上方再铺设

顶板更为有效。

综上，我们基本排除了M1柱洞用于竖立木

碑的可能性，更倾向于四个立柱的作用在于支撑

横木，一方面是横木存在损坏的可能，另一方面

也是为保证下葬棺椁等仪式过程的顺利完成。

4.棚架设施的复原

基于上述不同遗迹的功能复原，M1墓室四角

的立柱和两组南北向的横木可以组成立体的柱

网结构，三组南北向的横木和三组东西向的横木

可以构成平面垂直交错的网状结构。在东西向横

木上端平铺顶板，中间留有上下运输的空间，由

此搭建起连通墓室和墓道的棚架设施，即竖井式

木构平台（图四、图五）。

此类棚架设施在运输建筑材料、下葬棺椁及

随葬品等方面均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一般而言，墓道具有出土和运输建筑材料的

功能，在下葬时也是运输棺椁及随葬品的通道。

《仪礼集释》：“羨道者，入圹之道，明器之属皆自

羨道入圹口，容下棺而已。”［15］《礼记·丧大记》：

“君葬用车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

輴，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国车，二綍无碑，

比出宫，御棺用功布。”［16］“輴”谓下葬运棺柩之

车。周代在墓道或墓室内有葬车的现象，说明墓

道也可以通行车辆，下葬时需由运棺载具将棺从

墓道运至墓室。西岗M1由于墓道与墓室相接处

有隔墙，要将棺及随葬品运输至墓室内，就需要

在隔墙上搭建横木和顶板。木构平台的搭建显然

能够起到连接墓室与墓道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提高墓道的运输效率。

由于木构平台直接搭建于墓室上方，可以从

图三// 西岗M1柱龛使用方式复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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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中间悬棺而下。西岗M1椁室长 4.3、宽 2.68、
深 3.54米，外棺和内棺分别宽 1.3米和 1米，木构

平台中间的间隙与椁室基本重合，足够容纳木棺

的尺寸。实际上，文献中对下棺所需设施多有记

载，《礼记·丧大记》：“凡封，用綍去碑负引。君封

以衡，大夫、士以咸。”孔颖达疏云：“‘君封以衡’

者，诸侯礼大物多棺重，恐柩不正，下棺之时，别

以大木为衡，贯穿棺束之缄，平持而下，备倾顿

也。”［17］《周礼·冢人》注疏云：“‘君封以衡，大夫以

咸’者，衡，横也。谓以木横之于棺傍，乃以绋系木

下棺。大夫以咸者，大夫卑，不得以木横之，直有

棺傍咸耳，以绋系之而下棺也。”［18］诸侯下葬时，

需要将棺束绑在横木上使其平稳下棺，但长期以

来对于这段文献记载中的横木置放形式、操作过

程等问题始终模糊不清。我们认为，木构平台本

身由横木组成，实际可以将下棺的綍系于横木，

这也为文献所载“君封以衡”的下葬设施及下葬

过程提供了一种解释，有待今后验证。

由于墓葬发掘过程中并未见到横木等朽痕，

故推测这类设施是临时性的，葬毕即被拆除。对

于平台上是否存在顶棚等其他结构，目前还无法

确认和复原。事实上，西岗M1所在区域的岩坑属

于花岗片麻岩，遇水容易软化，存在墓壁垮塌等

风险，在墓室内搭建横木一定程度上也可起到加

固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西岗M1与M2是两座

南北并列分布的“甲”字形大墓，属于夫妻并穴合

葬，墓主人可能分别是战国早期邾国国君及其夫

人。据悉M2也发现柱龛、隔墙等类似遗迹，推测

这些遗迹也可以构成与M1结构相近、性质相同

的棚架设施［19］。

如前所述，这种竖井式木构平台与文献中下

葬时所立的木碑有所不同。对于木碑的使用，《周

礼·檀弓下》曾记载，“季康子之母死，公输若方

小。敛，般请以机封，将从之。公肩假曰：‘不可。夫

鲁有初，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般！尔以人之

母尝巧，则岂不得以？其毋以尝巧者乎？则病者

乎？噫！’弗果从。”［20］鲁国贵族季康子之母离世，

年少的公输般请求用他设计的机械来下葬，结果

以不合礼仪规定和旧例为由遭拒，其中鲁国下棺

方式的旧例为“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这说

明周代对下葬设施的使用具有较严格的规定，木

碑仍是主要的下葬设施，但也需要考虑到时代和

地域所带来的影响。公输般设计的下葬机械在鲁

国被拒，应该与鲁国历来重视周礼并在丧葬过程

中较严格地遵循礼仪规定和旧例有关。然而，东

周时期社会整体已经处于“礼崩乐坏”局面，带墓

道大墓广泛出现，设计下葬机械这件事说明采用

木碑下葬的规定并不绝对。针对大型深埋竖穴

图四// 西岗M1竖井式平台设施复原示意图

（图片来源：根据［1］图二改绘，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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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在墓道与墓室之间搭建临时性的竖井式木构

平台等木构设施，显然是一项高效且实用的工程

措施。

二、周代墓内棚架设施的发现与认识

目前较明确且年代较早的墓内棚架设施发

现于甘肃临潭磨沟墓地，时代在夏商时期，在部

分墓葬的墓道和偏室中发现有柱洞、凹槽和空头

龛等特殊遗迹现象，已有研究指出其功能应是组

成封闭墓道的可移动的棚架设施［21］。实际上，商

周时期在墓室内搭建临时性棚架设施是比较常

见的，尤其大型墓葬的修建往往周期较长，工程

量较大，就需要搭建棚架一类的木构设施，既能

够提高工作效率，也能起到维护墓葬、防雨等其

他作用，同时亦可服务于下葬等需求。

基于西岗M1墓内棚架设施的复原，本文提

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复原思路：第一步是分辨哪些

遗迹属于棚架设施遗存，详细采集数量、尺寸、位

置、打破关系等基本信息；第二步是分析各遗迹

之间的平面、立体关系，厘清各遗迹之间的关联；

第三步是根据墓葬的规模和结构，对墓内棚架设

施进行组合复原；第四步是结合墓葬所处位置的

地质特征、墓葬规模等，整理与之相关的文献资

料，综合判断墓葬棚架设施可能具有的多重功

能。按照这一复原思路，对周代部分墓葬的木构

棚架设施进行检视，也有较多重要的发现和认

识，下面将举例分析。

陕西澄城刘家洼M1为
带南、北两条墓道的“中”字

形大墓，墓葬年代为春秋早

中期。根据刊布的信息可知，

与墓内木构棚架设施相关的

遗存主要为柱龛和柱洞。在

其墓室东西壁靠近墓室四角

处有四个柱龛，呈东西向对

称设置，柱龛底部垫有石块，

未见随葬品。在墓室二层台

四角各有一柱洞，与墓壁上

的柱龛位置基本对应，其内

未见木柱痕迹。简报已经提

到，这些遗存可能属于某种

下棺设施［22］。根据西岗M1棚
架设施的复原，可推知刘家

洼M1的柱龛内原先应插有

横木，垫石的作用则主要是

固定横木，柱洞内原先插有

立柱，为上方的横木起支撑作用。根据这些遗迹

现象，基本可以确认刘家洼M1也应该存在与西

岗M1类似的木构平台设施（图六）。

山东滕州大韩M43是一座带东向墓道的甲

字形竖穴土坑墓，墓葬年代为战国早期［23］。在其

墓道靠近墓室一侧有一条南北向的隔墙，隔墙西

部分布三条东西向凹槽。滕州大韩墓地地理上靠

近邾国，两者在墓葬结构、丧葬习俗等方面有一

定的相似之处，可以作为相互比较的案例。例如，

两者墓室内均置有器物箱，墓道靠近墓室处均置

有一道隔墙。但二者之间也有一定区别，如大韩

M43的三道凹槽位于隔墙西侧且倾斜朝向墓室。

如果三道凹槽是放置横木所留，那么横木无疑会

倾斜朝向墓室西侧底部。对比西岗M1的棚架设

施遗存，与墓道隔墙、凹槽等遗迹相对应的墓室

内亦可能存在柱洞或柱龛一类的遗迹，并根据实

际需要保持横木的倾斜度，但大韩M43未在墓室

内发现柱洞等遗迹。结合宝鸡茹家庄M1的椁盖

四角发现四块卵石块［24］，类似现象在山西天马—

曲村 I12M1的墓室四角也有发现［25］，可能是立柱

的础石，推测大韩M43墓室内的立柱下端可能原

先设有垫石或垫板，用完即被移除。

除上述典型墓葬中的设施外，其余不少周代

大墓中亦有针对实际需要而设立的简易或复杂

的木构设施。例如，湖北荆州纪城M1的墓室西壁

有 1件木拍，在墓室北壁和东壁还发现 8根起支

图五// 西岗M1竖井式平台设施三维复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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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作用的木棍或木板［26］，其作用可能是为了防止

墓壁坍塌。再如，宁夏彭阳姚河塬M4墓道中部壁

面下的柱坑内发现有一个对称的木质立柱，墓室

东西两侧的二层台上部各有一立柱，与墓道立柱

基本对应，墓室二层台底部还散落有数根圆木［27］

（图七）。绛县横水M1011墓圹东端外侧发现一排

柱坑，墓道北壁东端近墓室处有一道竖向凹槽和

一组对称的柱龛，柱龛内有腐朽的圆木痕迹［28］。

在墓道与墓室相接处凿有柱龛并置放圆木等现

象还见于陕西扶风姚家M7、M8［29］等。北京琉璃河

M1046南墓道底部也发现 11条横贯墓道东西两

壁的凹槽，每条凹槽的两端伸入墓道东西两壁，

在墓道壁上形成柱龛［30］。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

M95墓道近墓室处有一平台，在墓道近墓室处的

底部与墓室之间有一根东西向放置的圆木遗痕，

在墓室底部的东南角和西北角各有一柱坑［31］。这

些发现均可能与墓葬修建或者墓主下葬等用途

有关，部分遗存应是木构棚架设施所遗留。

值得注意的是，山东沂源东里东台地M1的
椁室四角各有一“下葬柱”插入二层台内，椁室西

部北侧的“下葬柱”保存较好，为圆形独木柏木，

表面髹有黑漆，残长 1.4、直径约 0.25米。发掘者认

为四根下葬柱分别与外棺边板底部的凹槽缺口、

外棺盖板边棱上的斜凹口相对应，凹槽缺口、斜

凹口则是用来横穿、固定棺束的，并推测下葬桩

为文献中的木碑［32］。由于壁龛内有随葬品，同时

从墓道底部可直接通向椁室，无需搭建木构平

台，因此该墓采用的方法可能是直接在椁室四角

插立木碑用以牵引木棺，这与西岗M1等墓葬搭

建木构平台是有所不同的。前者“下葬柱”深埋于

二层台下 1.2米，分别与外棺边板底部的凹槽缺

口、外棺盖板边棱上的斜凹口相对应，故竖立木

碑的可能性较大；而后者柱洞较浅，如若竖立木

碑，其稳固性较差。这也提示我们，在实际分析过

程中还需要考虑到壁龛大小、墓道通向椁室的便

捷性、柱洞深浅，以及二层台预留的操作空间等

各项因素。

此外，山东青州西辛战国墓的北墓道南端东

侧近墓室部分发现一处与建筑有关的遗迹，发掘

者结合墓葬石椁的缝隙之间融有铁汁或铅汁的

现象推测，建筑遗迹应与现场冶炼有关［33］。西辛

战国墓的建筑设施明显区别于其他墓葬。另外，

钱耀鹏等认为文献中的“县封”很可能是指丧期

之内棚架封闭墓穴的现象，考古发现中之所以罕

见或不易确认“县封”遗迹，原因可能在于丧期之

后一般需要撤去“县封”设施而为丘封之度［34］。这

提醒我们，墓穴内还可能存在与葬仪相关的设

施，在今后墓内棚架设施的复原研究中也需要引

起重视。

总体而言，针对不同的实际需求，墓葬中的

木构设施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功能，并可能存在区

域性差异，对其复原还需要结合实际情况而论。

一般来讲，大型墓葬的修建有生前预作和死后建

造两种形式，前者周期一般较长，后者工期则相

对紧张。搭建专门服务于墓葬修建、下葬等需求

的棚架设施是非常必要的，在墓道与墓室之间搭

建木构平台一类的棚架设施显然是比较有效的

方法。

三、结语

以往对商周时期墓葬设施和结构的研究主

要关注墓葬本身和墓上建筑等，缺少对墓葬建

造、使用过程及相应设施的研究，而墓内棚架及

相关设施的复原对于我们了解先秦时期墓葬的

建造过程、葬仪等问题具有重要价值。根据本文

对西岗M1墓内棚架设施的复原以及同时期其他

墓葬墓内设施的梳理，可知周代已经出现针对不

同实际需要的墓内木构设施，这些木构设施因材

质腐朽或葬毕拆除等原因，只能留下简单的遗迹

现象。墓葬中的柱洞、柱龛、凹槽、石块等遗迹遗

物之间通常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其本身所揭示的

图六// 陕西澄城刘家洼M1木构设施复原示意图

（图片来源：根据［22］图六改绘，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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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木构设施不同构件之间的内在关系。在复原

时，首先需要详细采集柱龛、柱洞、凹槽等遗迹信

息，然后联系平面和立体的遗迹现象，进而复原

墓葬棚架及相关设施的结构和功能。同时，考古

材料的保存和第一手材料的信息提取，也常受主

客观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在土坑墓的清理过程

中，需要注意墓室、墓道中的各个位置是否存在

柱龛、柱洞和凹槽等遗迹现象，要尽可能使材料

信息更具完整性。今后需重视对这类遗迹的识

别，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对墓内棚架及相关设施的

复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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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oration of Interior Scaffold Facilities of Tomb M1 in Xigang Cemetery of
the Ancient City of Zhu
YANG Zhen Wang Qing

(School of Archaeology,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Abstract: The unique form and complete structure of the Warring States tomb M1 in the Xigang Ceme⁃

tery of the ancient city of Zhu, located in present-day Zoucheng, Shandong Province, provide crucial data for
studying issues related to the tomb construction and burial practices during the Zhou Dynasty. The remains
of column niches, column holes, and grooves on the tomb’s partition wall can be recovered as a shaft-type
wooden platform connecting the tomb chamber and the burial passage. This platform is believed to be a tem⁃
porary scaffolding facility us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omb or the interment of the tomb owner. Such
shaft-type wooden platform facilities represent an efficient and practic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employed
during the Zhou Dynast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deeply buried vertical tombs. It serves as a valid demonstra⁃
tion for explaining the burial facilities and the interment process recorded as“jun feng yi heng”in literature.

Key words: Ancient City of Zhu; Xigang M1; tomb scaffold; burial facilities; structural rest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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